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郑政办 〔2019〕30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郑州市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

实施方案 (2019—2021年) 的通知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郑州市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实施方案 (2019—2021年)》

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9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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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实施方案

(2019—2021年)

为贯彻落实 《中共郑州市委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快

科技创新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郑发 〔2019〕4

号),进一步加大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力度,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健

康快速发展,力争用三年时间实现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倍增,

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实施科技型企业 “小升高”行动

(一)建立高新技术后备企业库。强化高新技术企业源头培

育,重点围绕创新基础好、发展潜力大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按照

主要产品 (服务)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达到一定比例等条件建设后备企

业库。

(二)加大入库企业培育力度。鼓励各县 (市、区)、开发区

设立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资金,重点支持入库企业开展新产品、新

技术、新工艺、新业态创新,尽快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各县

(市、区)、开发区设置入库企业培育发展台账,建立挂钩帮扶机

制,对每家企业明确时间表和责任人,针对知识产权挖掘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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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研发费用归集及账目设置等薄弱环节,按照 “一企一策”的

原则给予针对性的帮扶指导。

(三)完善培育服务体系。以市级及以上创新创业载体为重

点,鼓励其强化专业化、市场化、系统化服务,建设一批高新技

术企业培育服务机构,指导入库企业尽快补齐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短板。

二、开展政策宣讲培训

(四)丰富政策培训形式。组织编制高新技术企业申报服务

手册,进一步拓展培训方式。围绕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

域,与县 (市、区)、开发区和行业协会相结合,组织举办高新

技术企业政策宣讲活动,扩大政策普及面,提高培训针对性。

(五)开展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巡回培训。组织专业服务机构

开展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巡回培训,加强科技政策宣讲服务,引导

企业布局核心知识产权,规范企业科技制度。

三、提升管理服务水平

(六)优化认定管理服务。认真落实 “放管服”要求,在符

合相关政策规定的基础上,简化对高新技术企业推荐过程中的审

查内容,营造宽松申报环境。探索建立科技、财政、税务三部门

联审机制,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初审。试行高新技术企业初

审推荐权限下放到县 (市、区)、开发区,畅通申报渠道,缩短

审核周期,提高工作效率。

(七)加强中介机构管理。对参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专项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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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鉴证)的中介机构实施资质和信用登记,进行动态管理,凡

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一经发现,除上报有关行业管理部门外,

还要将该机构和有关人员纳入黑名单,按照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 〔2016〕195号)文件进行处理。

四、稳步推行奖补政策

(八)提高首次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奖补标准。对首次认定的

高新技术企业实行梯次奖补,其中对上年度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前一年,下同)销售收入1000万元 (含)以上的企业给予30万

元的奖补,对销售收入200万元 (含)至1000万元的企业给予

20万元的奖补,对销售收入200万元以下的企业给予10万元的

奖补。

(九)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对符合条件的高新

技术企业,依据其上年度税前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数额,给予一定

比例的资金补助,以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帮助其快速成长。

(十)支持引进高新技术企业。对郑州市外整体迁入的高新

技术企业,落地郑州一年后享受首次认定奖补政策;对郑州市外

高新技术企业在我市设立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研发生产类子公

司,直接纳入高新技术后备企业库。

五、集成资源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十一)统筹科技创新资源。深化科技计划管理改革,重点

支持高新技术企业承担各级重大科研项目,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建设重点 (工程)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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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等各类创新平台。按照河南省科技厅

等7部门 《关于印发河南省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实施方案的通

知》(豫科 〔2018〕172号)要求,在重大科研项目立项时给予

优先支持。推进高新技术企业树标提质,聚焦高新技术企业培育

创新龙头企业。

(十二)强化税收政策落实。全面落实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

惠政策,确保高新技术企业按照税法规定条件及时享受优惠。结

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情况和享受优惠情况,认真进行政策效应分

析,及时发现问题,加强跟踪问效。

(十三)推动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积极开展 “郑科贷”“郑

科保”业务,将高新技术企业纳入重点支持范围,优先推荐为市

重点上市 (挂牌)后备企业,支持其上市和挂牌融资。

(十四)强化知识产权申请服务。鼓励企业申请知识产权,

建立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服务 “绿色”通道,按有关规定提供

专利申请加快、维权援助、人才培养和费用减免等服务。支持高

新技术企业开展专利导航工作,培育建设一批知识产权强企。

六、强化考核评价和督查通报

(十五)分解目标任务。市政府将年度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科技型企业数量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情况纳入各县 (市、区)、

开发区发展目标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明确目标任务,分解落实责

任。对成绩突出的县 (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给予不同等

次的财政奖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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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开展工作督查。将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作情况作为

对各县 (市、区)、开发区的重点督查事项,定期组织开展专项

督查,及时发现问题、整改督促。

(十七)工作动态通报。每年向各县 (市、区)政府、开发

区管委会主要领导通报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作情况,对各地新增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及增速、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等主要指

标进行通报。

附件:各县 (市、区)、开发区2019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及

科技型企业目标任务分解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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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各县 (市) 区、 开发区2019年

新增高新技术企业及科技型企业目标

任务分解情况表

序号 县 (市、区)、开发区 新增有效高新技术企业 (家) 新增科技型企业 (家)

1 郑州高新区 270 300

2 郑州经济开发区 46 80

3 郑东新区 46 60

4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46 50

5 金水区 99 120

6 二七区 19 40

7 管城回族区 19 40

8 中原区 19 40

9 惠济区 12 20

10 上街区 19 20

11 登封市 16 35

12 新密市 16 35

13 新郑市 16 35

14 荥阳市 16 35

15 中牟县 16 20

16 巩义市 25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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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市科技局 督办:市政府办公厅四处

 抄送:市委各部门,郑州警备区。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市检察院。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9年4月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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